
ZAZH-P/GK06-2022                  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标识使用要求 

发布日期：2022 年 11 月 16 日                                      实施日期：2022 年 11 月 16 日 

1 / 3 

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标识使用要求 

1.目的与范围 

1.1为了正确使用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标识，防止误用和误导性宣传，维护公司

信誉，制定本要求。 

1.2本要求适用于绿色产品（认证活动一）认证证书、标识的使用。 

1.3 公司相关部门和获证组织在使用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标识时应遵守本要求。 

2 认证证书 

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执行 ZAZH P&S CX15-3-2021《产品认证证书和

标志管理程序》。 

3 认证标识 

3.1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基本图案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基本图案如下所示。 

 

 

图 1 绿色产品标识的基本图案 

获得认证的产品或其随附文件使用本标识时，应同时在绿色产品标识右侧标

注 ZAZH 标志；同一产品获得两家及以上认证机构颁发的绿色属性认证证书时，

标注相应全部发证机构标志。

3.2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的适用范围及式样  

3.2.1 认证活动一  

ZAZH 对列入国家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依据绿色产品评价标准

清单中的标准，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发布的绿色产品认证规则和机构自行

制定的实施细则（如有）开展的认证活动。认证活动一的绿色产品标识式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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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认证活动一的绿色产品标识式样 

3.2.2 绿色产品标识的颜色  

绿色产品标识的颜色应选用白色底版、绿色图案，绿色产品标识矢量图可通

过 ZAZH获取或登录中国绿色产品标识认证信息平台（http://www.chinagreenp

roduct.cn ）自行下载。绿色产品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标注后应清晰可识。 

3.3 认证标识使用要求 

3.3.1对获证使用公司认证标识的要求 

3.3.1.1 获证组织在认证有效期内和认证范围内使用绿色产品认证标识。 

3.3.1.2 获证企业在使用标识时，应符合《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第 20 号）、《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建科

〔2014〕75 号）的要求及 ZAZH对标识的管理要求。 

3.3.1.3获证组织可自主选择任意制作工艺（如印制、模压等）在产品本体、铭

牌、包装、随附文件（如说明书、合格证等）、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位置

使用或展示绿色产品标识。 

3.3.1.4绿色产品标识的颜色应选用白色底版、绿色图案。使用绿色产品标识图

案时，必须根据公司提供的图样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不得变形使用，字迹必须清

晰。 

3.3.1.5 ZAZH 完成认证信息报送后，中国绿色产品标识认证信息平台将生成含

有对应产品全部绿色属性信息的二维码并提供下载链接，获证组织可自愿将二维

码标注在所对应产品的适当位置（如：产品本体、铭牌、包装、随附文件、操作

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以供政策采信或消费识别选择。 

3.3.1.6 获证组织使用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前，应将使用方案提交 ZAZH 市场服务

部备案。并应接受公司检查组对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使用符合性的现场检查。存在

不符合时，按要求予以整改。 

3.3.1.7 对于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或采用印刷、模压等方式

加施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工厂应保存使用记录。对于下列产品，不得加施绿色

产品认证标识或放行： 

1) 未获认证的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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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证后的变更需经认证机构确认，但未经确认的产品； 

3) 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 

4) 已暂停、撤销、注销的证书所列产品； 

5) 不合格产品。 

3.3.1.8 接受 ZAZH、国家/各地认证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对标志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 

3.3.1.9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不得以任何形式伪造、变造、冒用、转让、非法买卖

或租借。 

3.3.2 对误用或滥用认证证书、认证标识的处理 

3.3.2.1 获证组织不得进行被公司认为是误导顾客的错误宣传，一经发现不正确

的宣传和误导使用认证证书和标识，公司将采取下列监管措施直至撤销认证资格，

采取法律手段： 

a）开出不符合报告，要求获证组织采取纠正措施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

报公司行政人资部，公司在监督检查时予以现场验证。 

b）获证组织不能按期完成整改，ZAZH 视其为侵权行为,暂停其认证资格，

并要求获证组织作出消除影响的承诺和保证。 

c）当问题严重时，ZAZH将撤销其认证资格，并采取适当的法律手段。 

3.3.2.2 认证证书和标识暂停使用和恢复 

当获证组织被 ZAZH 暂停认证注册资格时，书面通知其暂停其证书和标识的

使用。当获证组织被公司批准恢复其认证资格时，由市场服务部发出《恢复认证

资格通知书》书面通知其可以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和标识。 

3.3.2.3 当获证组织的认证资格被撤销或注销后，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

识。 

3.3.2.4当获证组织被公司暂停认证注册资格时，书面通知其暂停其证书和标识

的使用。当获证组织被公司批准恢复其认证资格时，由市场服务部发出《恢复认

证资格通知书》书面通知其可以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和标识。 

3.3.2.5当获证组织的认证资格被撤销或注销后，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

识。 

 


